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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百所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成果
展示推广活动方案

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是共和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一年，是全市中小学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难得机遇。为贯彻中宣部、教育部和市委宣传部的关于在中小学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有关精神，市教委决定在全市举办百所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成果展示推广活动。

一、目的和意义

中华民族是富有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伟大民族。爱国主义是动员和鼓舞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推动我国社会历史前进的巨大力量，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多年来，各区县和中小学校高度重视，把爱国主义教育作为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取得了很好的教育实效。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举办百校爱国主义教育成果展示推广活动，旨在进一步发现、总结区县和学校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成功经验，挖掘、提炼区县和学校爱国主义教育的优秀成果，展示、交流区县和学校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方式，推进区县和学校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广泛深入开展，形成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的长效机制。

二、成果的界定

爱国主义教育成果主要是指多年来特别是近年来以学校为单位通过富有学校特色的组织形式和教育方式，对学生进行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教育、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教育、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党的基本路线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就的教育、中国国情教育等方面积累的经验和反映实效性的工作成果。爱国主义教育的成果应具有主题鲜明、特色突出、事例具体、形式生动、效果显著等特点。

三、推荐范围和组织形式

（一）在全市范围内自下而上地推出具有典型性、代表性和广泛推广价值的爱国主义教育成果。2009年6月15日前，由区县教委向活动组委会推荐本区县3至5所学校的工作成果，推荐学校原则上要覆盖小学、中学和职业学校。

（二）被推荐学校的爱国主义教育工作成果材料应包括以下方面的内容：

1.推荐表（附后）。

2.反映学校爱国主义教育工作的经验材料（3000字左右），经验材料要有能够反映工作成效的数据、典型案例。

3.全市将统一制作百校爱国主义教育成果展板，请被推荐学校提供两个版面的内容，以图片为主，主题突出。

4.其他体现爱国主义工作教育成果的支撑材料，如书籍、图片、影音资料等。

四、展示形式

（一）开展校、区、市三级爱国主义教育成果展示、观摩、学习和交流活动，广泛地宣传和推广近年来取得的爱国主义教育成果，为区县和学校搭建展示交流的平台。

（二）在《现代教育报》和《北京教育》杂志开辟专栏、专版，集中、系列地介绍全市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优秀成果。

（三）国庆前夕，举办全市百所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成果展示推广活动，通过图片展、成果报告等形式进行集中展示，向新中国成立60周年献礼。

五、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爱国主义教育成果展示推广活动。爱国主义教育是中小学德育永恒的命题，各区县和中小学校要高度重视此项工作，充分认识此项活动对加强中小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意义，将展示推广活动作为2009年中小学德育的重点工作抓实抓好。
（二）认真制定爱国主义教育成果展示推广活动的工作方案。各区县要按照有关要求，制定本区域内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成果展示交流工作方案。要抓住建国60周年的契机，深入开展爱国主义主题教育活动，发现、挖掘、总结中小学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鲜活生动的经验，开展好本区域内优秀成果展示交流活动，并积极向组委会推荐优秀成果。
（三）做好爱国主义教育成果展示推广活动的各项组织工作。市教委将成立市各有部门参加的百所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成果展示推广活动组委会，组委会办公室设在北京教育音像报刊总社，全面负责展示推广活动的组织工作。各区县应成立相应的工作小组，负责本区域内成果展示和推荐工作。要在活动过程中，保持与组委会办公室的经常联系，协助组委会及时挖掘典型经验和优秀成果，通过多种形式进行宣传报道。
办公室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张雪莲：83552085，13501395296        

黄佳熹：63527429，13811560837

侯旭东：63527429，15801552895

孟科军：83552122，13681550022         

传  真：83552085

邮  箱：deyu60@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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